
國立中興大學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紀錄 
【特殊選才招生第一次會議】 

開會時間：107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                          記錄：陳子文 
開會地點：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吳教務長宗明代 
出列席人員：各招生委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自107學年度起，教育部已將特殊選才招生納入正式招生管道，規定各大學得以學士班

招生總量5%範圍內向教育部提出計畫申請。本校104、105、106、107學年度特殊選才

招生情況詳如附件一(p.3)。108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全國44校，共1022個名額辦理特殊選

才招生。108學年度本校共有31學系(組、學程)提出申請51個名額，並獲教育部全數核

定，核定表詳附件二(p.4-5)。 

二、為提供不同教育資歷及特殊經歷背景考生入學機會，108學年度持續辦理，除了提供弱

勢學生報考外，也提供實驗教育學生、境外臺生、新住民及其子女、持有ACT或SAT

成績、農家子弟、中彰投地區、具有相關實務工作經驗或實習經驗學生報考，並優先

錄取上述特殊經歷身分的學生。 

三、108學年度共有中文系、外文系、行銷系、法律系、應經系、植病系、昆蟲系、土環系、

國農企學程、獸醫系、生科系、化學系、應數系應用數學組、電機系等14個學系設乙

組招生，主要招收對象為特殊經歷身分學生，不以競賽表現為主要選才考量，而以全

面性評估考生的潛能、動機及未來發展潛力為選才標準。建議以書面資料審查做為初

步篩選機制，並以招生名額8~10倍擇優參加面試，透過面試過程進一步了解學生特質，

以錄取到適性的學生。 

四、此外農藝系，園藝系、森林系林學組、森林系木材科學組、動科系、水保系、景憩學

程、物理系一般物理組、物理系光電物理組、機械系、環工系等11學系組，報名考生

中，如有特殊經歷學生身分考生在符合學系特殊才能的篩選條件下且表現優異，將優

先錄取。 

五、為提供各學系在審查作業時，能透過簡要資料表了解考生整體性的表現，以簡化學系

審查作業流程，招生組規畫設計「考生個人資料表」提供給考生填寫，於報名時併同

審查資料一同繳交。 

六、教育部規定，本項考試不得同分增額錄取，請各招生學系委員在評定考生成績時特別

留意。 

七、本校部分學系提供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含個人自學、團體、機構)實驗教育學生報

考，此處所指之實驗教育學生為教育部實驗教育三法規(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

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所規範的對象。其認定方式如下： 

(一)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就讀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106

學年度高中實驗教育學校名冊如附件三(p.6)。 

(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1.取得高中學校學籍者：學生身分證明(由縣市政府核發)、核定實驗教育計畫之公文、

由設籍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合作計畫之公文。 

2.未入學高中學校取得學籍者：學生身分證明(由縣市政府核發)、核定實驗教育計畫

之公文、參與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等相關佐證資料。 

107學年度本校計有6位實驗教育考生報名，因應108學年度此學習背景學生考生可能增

加，招生組彙整104~106學年度高中實驗教育人數統計表(如附件三 p.6)，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無學籍學生報考大學檢附證明文件(如附件四 p.7-13)，提供各招生學系參

考。 

八、108學年度辦理特殊選才招生名額共51名，招生組已依各招生學系(組、學程)簡章修訂

意見，彙編招生簡章(草案)如附件五。 

參、提案討論： 
案由：請審訂本校 108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簡章，提請討論。 

說明： 

一、請審訂： 

(一)招生重要日程表。 

(二)簡章本文第壹至第拾項內容。 

(三)簡章第拾壹項「學系分則」。 

(四)簡章附錄及附表。 

二、招生試務工作日程表如附件六(p.14)。 

三、學校行事曆如附件七(p.15-16)。 

決議：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5:55。 

 
 


